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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注党[2011] 18号

——————————————————————————————————

转发《中注协党委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评议工作的通知》

各市行业党组织、各会计师事务所：
现将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评议工作的通知》（会行党[2011]26号）转发给你们，请组织行业内共产党员、广大从业人员认真学习，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并将贯彻落实情况于2012年1月10日前，报送至省注协党办。
联系人：罗成银
联系电话：024－23496710

传    真：024－23496707
    电子邮箱：lnhydw@163.com 

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群众评议工作的通知》

                   中共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委员会

                   二0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
报：财政部创先争优领导小组注册会计师行业指导办公室，中共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辽宁省社会组织创先争优指导小组办公室，省财政厅创先争优领导小组，省财政厅直属机关党委

—————————————————————————

中共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
文  件
会行党〔2011〕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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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群众评议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党组织：

根据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群众评议的指导意见》，为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创先争优的积极性，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价，把创先争优活动办成群众满意工程，今年底明年初要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群众评议。现就行业开展群众评议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议内容
行业开展群众评议，要紧紧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诚信和谐、服务客户社会、加强基层组织的总体要求，以创建“五个好”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五带头”优秀共产党员和会计师事务所和从业人员创先争优综合评价结果为主要依据。
对基层党组织进行评议，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推动制度建设、新业务拓展、信息化建设、人才建设、国际化发展等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完成情况，承诺践诺情况，为员工客户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情况，加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情况。
对党员进行评议，内容主要包括：参加创先争优活动情况，立足岗位履行职责情况，承诺践诺情况，联系和服务员工客户情况。
二、评议方法
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群众评议，原则上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参加评议的人员主要是本单位的群众代表，还要邀请非中共党员的合伙人（股东）参加，也可邀请客户代表参加。设立党委或总支的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也应组织群众对自身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群众评议。群众评议一般可采取会议的方式进行，党组织负责人通报活动开展情况，党员自我介绍参加活动情况，到会人员分别对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评议。也可根据行业正处业务忙季、人员工作地点较为分散等实际情况，注重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评议方式，确保群众广泛参与。
地方各级行业（协会）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要接受群众评议。要通过不同形式向行业群众通报创先争优活动情况，广泛征求行业群众意见。评议可采取会议方式进行，参会人员主要包括所属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负责人、非中共党员的合伙人（股东）、从业群众代表等；也可采取问卷调查、座谈会、个别访谈等方式进行。
上级党组织可派人参加下级党组织的群众评议。评议的方法要简便易行，评议的结果要以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和服务对象反馈，也可在一定范围公之于众。
三、组织领导
开展群众评议，是今年底前后创先争优的重要工作。行业各级党组织要把群众评议作为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的有力抓手，高度重视，统一部署，精心组织，确保取得实效。
落实领导责任。行业各级党组织特别是省级行业（协会）党组织要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确保每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接受评议。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加强指导。
搞好工作衔接。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群众评议，要与公开承诺、领导点评相结合，与年度考核、党员民主评议、行风评议等工作有机衔接，防止多头评议、重复考核。
注重结果运用。要全面掌握和认真分析群众评议情况，把评议结果作为2011年年度考核、评先评优和2012年“七一”创先争优专项表彰的重要依据。要大力宣传群众评议满意度高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事迹，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务求取得实效。要根据群众评议反映出来的问题加强整改，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认真总结开展群众评议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巩固实践成果，用制度保证工作落实。
请于2012年1月15日前，向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办公室报送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评议工作情况。
联系人：单明
联系电话：010－88250345，
传    真：010－88250348

电子邮箱：71cpa@cicpa.org.cn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主题词：会计师　创先争优　群众评议　通知

抄报：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
抄送：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

中共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

印发60份　2011年12月7日印发

附件：
行业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评议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省级行业党组织接受评议情况
	地市级行业党组织接受评议情况

	已接受评议
	尚未组织评议
	总数
	已接受评议数

	
	
	
	

	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和党员接受评议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总数
	已接受评议数
	党员总数
	已接受评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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